房屋租赁安全协议书

出租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 
承租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为明确房屋租赁期间甲乙双方的安全责任与义务，保障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特订立本安全责任协议，作为双方所签租赁合同的补充文件，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甲方安全责任
甲方应保证交付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符合安全居住标准，不存在已知的结构性安全隐患。
房屋交付时，甲方应就房屋内水、电、燃气、暖气、消防等设施的使用方法、注意事项及周边环境安全向乙方进行书面或现场告知，并提供必要协助。
乙方就房屋安全问题提出合理协助请求时，甲方应予以及时响应并配合处理。
第二条 乙方安全责任
乙方确认在承租前已对房屋状况、设施设备及居住环境进行必要检查，自愿承租该房屋。
乙方是该房屋实际使用期间的安全责任主体，应负责对房屋内所有居住及来访人员进行安全宣传与管理，并承担因使用房屋所引发的一切安全责任。
租赁期间，乙方须严格遵守安全用电、用气、用火及消防管理规定，不得私自改动、接驳相关设施设备。因乙方使用不当、疏忽或违规操作导致的任何安全事故（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伤亡、火灾、爆炸、中毒、漏电等），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（包括甲方财产损失、第三方损失及相关赔偿），均由乙方全部承担。
乙方不得在房屋内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险物品（如液化气罐、烟花爆竹、汽油等），否则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乙方应定期对房屋内设施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报请相关专业机构维修，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；因乙方未及时报修或处置不当导致损害发生的，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乙方需配合甲方及有关部门进行的安全检查，对指出的安全隐患须及时整改。
第三条 不可抗力
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战争、政策变动等）导致房屋损毁或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解决。
第四条 其他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与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如条款与租赁合同冲突，以本协议约定为准。
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身份证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 身份证号码： 
联系电话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 联系电话：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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